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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解读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管理制度

经适房交易七成差价上缴政府
月收入2280元可申请公租房，男22周岁、女20周岁即可申请
年底前，经适房、廉租房、公租房将有房源向社会推出

昨日，郑州市住房保障和房地产管理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就市政府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
强保障性住房准入退出管理的通知”进行解读，自今年9月1日起，新取得经适房购房资格证
的家庭，所购经适房上市交易时，售价与购房价价差的70%要上缴政府。

此外，从10月1日起，申请公租房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标准，将由现在的1900元放宽至2280
元。对申请廉租房、经适房、公租房家庭，房管、民政、公
安、社保、地税等部门将联合审查其家庭净资产，加强准
入退出的管理。

市房管局透露，保障房房源搜集的工作也在紧张开
展中。今年春节之前，廉租房、经适房、公租
房等都有面向社会的轮候供应计划，届
时，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选择到满意的
房子。 记者 胡审兵

郑州目前经济适用房均价在每平方米
2800元左右，如果是2010年4月15日之后购
买的房子，按照30%的购房价补缴差价款取得

完全产权，房价约为每平方米3640元，然后在市场上
转手出售的话，每平方米一般能盈利3000元左右。

昨天的通气会上，市房管局副局长贺明理指出，
由于中间的利差仍然比较大，使得不少投机钻营者参
与其中。从去年以来，郑州市已经多次出台经适房交
易新政策，目的就是彻底挤压盈利空间。

市政府此次出台的通知规定，自2012年9月1日
起，已购经济适用房或已取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格
的，要按照规定进行处置；新取得经济适用房购买资
格的，所购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时，应按照届时的交

易评估价与原购房价价差
的 70%缴纳土地收益等价
款取得完全产权，或由政府优先回
购，回购价格按照原购房价格并考虑
折旧和同期银行贷款利息等因素综合确定。

不过，贺明理表示，鼓励市民购买经适房
后用来居住而不鼓励交易。只要不上市交易，就可以
不补缴差价，使其真正发挥住房保障功能。

同时，经济适用房上市交易按照“新人新办法、老人
老办法”的思路，凡是9月1日前已递交申请资料，在区
房管部门已生成轮候资格号的家庭，上市交易管理仍执
行原来的规定，即按照购房价的30%补缴差价款取得完
全产权；9月1日后新申请的，一律执行新规定。

公租房：月入2280元以下即能申请

此次市政府通知还明确了对家庭净资产的界定
和核查办法。

根据规定，家庭净资产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财
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实物财产和货币财产等。工
资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就业和劳动报酬、各种福利
收入，以及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个人所得税的
缴纳情况等得出。其中，优抚对象的抚恤金、补助
金、优待金、护理费、保健金不计入家庭净资产和家
庭收入。

经营性净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工商
登记、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
情况等得出。

财产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利息、股
息与红利、保险收益、出租房屋收入以

及知识产权的收益情况等得出。
转移性收入可以通过调查养老金、失

业保险金、社会救济金、住房公积金的领
取情况，以及获得赠与、补偿、赔偿的情况等
得出。

实物财产可以通过调查房产、车辆等有较大价
值实物的拥有情况等得出。

货币财产可以通过调查存款、有价证券持有情
况、债权债务情况等得出。

郑州市有明确家庭净资产核定标准，即家庭
净资产上限原则上按其享受不同的保障类型对应
的收入标准上限相对应的 6 倍家庭年收入确定。
2012 年 ，申 请 经 适 房 人 均 家 庭 净 资 产 不 高 于
109440 元，廉租房不高于 68400 元，公租房不高于
164160元。

按照规定，从 10月 1日起，房管、民政、公安、社
保、地税、金融、工商、证券、公积金等部门及街道、社
区等，要协作配合联合核查申请家庭净资产，为此，
郑州市将建立城市居民收入信息核对系统，系统建
成之前，相关部门可采取人工方式或定期进行数据
传递，各部门间可通过加密U盘、电子邮件等方式进
行信息核对。居民收入信息核对系统未与银行、证
券等部门联网前，申请家庭需自行到银行、证券部门
出具不少于半年的对账单。

管 理 模 式 ：
“三房合一”对申
请家庭分类补贴

贺明理介绍，今年，郑
州市计划对廉租房、公租房
进行并轨，实现保障房的统
一管理。这就意味着，以后
的保障房不再分廉租房、公
租房等品种，市民如实申报
家庭收入申请保障房即
可。轮候配租时，房管部门
将根据申请家庭的收入、人
口、住房情况等分为几个不
同的档次，享受不同面积的
房屋户型，同时对申请家庭
进行分类补贴。补贴主要
指的是租金，补贴的标准和
程序目前正在研究中，大概
的区间在30%~90%。

另外，郑州市还将强化
保障房的轮候供应，一方
面，为保障对象增加选房机
会，将属于第二次轮候到位
放弃的，原轮候顺序号失
效，改为属于第三次轮候到
位放弃的，原轮候顺序号失
效，其轮候顺序号在现在轮
候家庭之后重新排序确定，
进一步完善保障房的轮候
供应管理；另一方面，实行
轮候供应房源、轮候家庭、
轮候结果三公示制度，确保
轮候过程全公开。

经适房：上市交易要上缴70%差价款

市房管局规划和住房保障处处长冯荣智介绍，
针对前一阶段公租房申请中老百姓反映的一些问
题，此次市政府专门出台规定，放宽了公租房准入门
槛，方便大家进行申请。今年年底能完成装修的有
275套，正在装修的有1048户，完成装修后，这些房源
都将面向社会公开配租。此次公租房申请资格调整
主要涉及四个方面：

一是将新就业职工和来郑务工人员的资格申
请，由原来的“单位集中申请”调整为“单位申请和个
人申请相结合”，将提供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调整
为公安部门核发的“居住证”，并允许申请人在实际
居住地申请公共租赁住房。

二是根据房源供应、住房需求以及资格申请情
况，将中等偏下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标准以及新就

业职工、来郑务工人员月工资标准，由原来执行的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5 倍（1900 元）调整
至 6 倍（2280 元），“十二五”期间则逐步调整至 8 倍
（3040 元）。如果按 8 倍测算，年收入略高于 2011
年全市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较 2011 年的 35541
元多出了 940 元），意味着公租房可以覆盖城市多
数居民。

三是将新就业职工的住房申请条件，由“本人及
其父母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且未租住公有
住房”调整为“本人在本市市区范围内无自有住房且
未租住公有住房”。

四是将中等收入偏下单身家庭申请公租房的年
龄，由原来的“28 周岁”，调整为我国的法定结婚年
龄，即男22周岁、女20周岁。

动态监管：取得资
格证，半年后要重新审核

随着保障房建设力度加大，
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分配环节如
何做到公平公正成为社会关注的
焦点。

冯荣智介绍，针对这一问题，
今后，郑州市在保障房资格认定
的过程中，将实行社区、街道办事
处（乡、镇人民政府）、区（管委）、
市四级联动审核。

另外，已购、租保障性住房的
家庭，再购买其他住房的，须办理
保障性住房退出手续。同时，按
照要求，已购经适房尚未取得完
全产权的家庭在住房保障网站予
以公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举报。

冯荣智还表示，保障房的资
格审查实行动态监管，已取得轮
候资格证的家庭，半年之后才配
租、购买保障房的，要重新核查其
申请材料，看家庭收入等情况有
没有变化。每年年底，各申请家
庭的申请材料还要进行年审。

下一步，郑州市要建立住房
保障网站和住房保障信息查询系
统，实行保障标准、房源信息、审
核结果、分配过程、分配结果、退
出情况的全过程公开，主动接受
社会、群众监督，并方便及时查
询。

凡在动态审核中发现虚报、
瞒报家庭资产并已经查实的，其
行为将计入住房保障诚信档案，
五年之内不得重新申请纳入住房
保障。

比如，一套9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房，
当初购买的时候只有25万元，现在要上市
交易，根据评估价，该房价达到55万元，此
时要对二者差额的30万元收取70%即21
万元的差价款，从而大大挤压了经济适用

房倒卖的盈利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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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经适房买价25万元，卖55万元
赚30万元，其中21万元要上缴


